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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強制信託Q&A說帖 ( 1 1 1 8276AO O _ATTCH 1 . doc ) . 
'

主音:檢送本部強制信託Q&A說帖乙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:按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院院

長、副院長、政務人員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首長、副

首長、直轄市長、縣、(市)長應自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

下稱「本法 J )施行後三個月內，依據本法第7條第 1項規

定辦理信託'本法第 1 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為使應強制信

託財產之公職人員，對強制信託之法律性質、標的、申報

程序、處分程序更加明暸，俾便按期詳實為信託申報，茲

檢送本部說帖乙份供參，相關電子檔置於本部本部政風司

網頁 C ht t p : / / www. eth i cs . mo j . gov . tw ) /最新瀉息，可

供下載。

正本: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局處署、各縣市政府(含北、高兩市及金門、連

江兩縣)(請函轉各鄉鎮市公所)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:本部中部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部政風司第六料(含附件)、本部政風司檢察官

室(含附件)|電啦?繡重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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